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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的价值独特性：个人信息为何应受保护？

陈景辉

　　内容提要：要想准确理解已经开始施行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就必须恰当回答“个人
信息为何值得保护”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经常与“隐私”的价值关联在一起。但是，

对隐私的理解，主要被一种“隐私并不具备独特价值”的化约论所统治；因此，只有击败化

约论，才能最终证明隐私的价值独特性，也才能最终说明隐私为何值得保护。击败隐私化

约论最主要的理由是，如果认为隐私不具备价值独特性，那么对任何特定个体而言，就只

能提供“我是我”的对待，而这种对待将会带来贬损、甚至否认“我是人”的结果，这将会严

重损害人的尊严。

关键词：隐私　个人信息　化约论　尊严

陈景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一　个人信息与隐私：立法因何之名？

自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１日法律草案公布并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到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于２０２１年８月２０日表决通过，《个人信息保护法》在极短时间内成为中国实在法体系
的一员。客观地说，该立法活动因迅速回应保护个人信息的紧迫需要而颇值肯定，但仍有

关键问题需要仔细思考：个人信息为何值得保护？但按照立法论与解释论的两分，〔１〕部

门法学者经常反对这样做：既然立法任务已经完成、法律规定基本定型，讨论的重点就应

转至“如何理解和适用该法律”的解释论问题上，“个人信息为何值得保护”之类的立法论

问题毋需再被关注。然而，立法论问题其实无法彻底排除，它会以某种方式对解释论问题

发挥重要影响。

这是因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解释论问题，大致可分为两个关联层次：第一是实践

层次，即如何在结合待决案件基础上，阐明相关条文之体系化含义？第二是理论层次，即

·６３·

〔１〕 参见陈景辉：《法理论为什么是重要的———法学的知识框架及法理学在其中的位置》，《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第６０－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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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法到底属于公法还是私法？应主要围绕“个人信息权利”还是“国家给付义务”来进行

保护？〔２〕整体而言，一方面，由于二者必须以该实在法为前提，所以都是解释论问题；另

一方面，它们之间还形成“辩护梯度”的逐层攀升，对实践问题的回答不可避免地要回到

理论问题。那么，“受限于实在法”这一点，是否完全排除了立法论，于是就无须再关注保

护个人信息的理由？

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至少在表面上，“为何值得保护”这个立法论问题的答案，将

直接影响到“该法是公法还是私法”的性质判断，并间接影响到对具体条文的体系化理

解。或者，换个反向的说法：一旦有效条文本身存在多种理解的可能，对其含义的判断必

将涉及该法的性质（公法还是私法）问题，而这不可避免地要去讨论个人信息的重要性，

即它为何值得保护的问题。由此可见，立法论问题无法被彻底排除在外。具体来讲，该立

法论问题的复杂形态如下：个人信息的重要性或价值何在，以至于需要制定一部法律、尤

其是一部单独的法律，来予以保护？无论怎样作答，都会有一个限制，即“个人信息”本身并

不能直接提供答案，否则将会导致“由于个人信息重要，所以值得保护”的循环论证。因此，

就只能诉诸个人信息之外的特定价值来证明其重要性：由于该价值极为重要且个人信息必

然与之关联，于是个人信息就值得保护，甚至应以制定一部单独法律的方式予以保护。

但问题也在这里出现：既然个人信息因特定价值而获得重要性，那么该法律就不应以

“保护个人信息”为名，而应以“被保护的价值”为名；尤其是，由于隐私之价值必然在个人

信息重要性上扮演角色，因此该法似乎应以“隐私保护”来取代目前的“个人信息保护”的

字样。或许有人认为，这只是无实质意义的名词之争。但绝非如此，因为这涉及对该法之

“立法目的”的理解，并且这个理解还会通过辩护梯度，逐层传递到解释论的具体争论上。

比较明显的是，如果该法是为保护隐私而设，那么由于《民法典》早已规定隐私权，〔３〕其私

法属性可能更加突出；如果它是为保护个人信息而设，这看起来主要涉及国家的保护义

务，其公法色彩可能更为浓烈。

有一种想法，可在承认隐私的同时，保证个人信息的名称正当性：如果能在个人信息

背后，找到有别于隐私的其他价值，那么单独以保护隐私为名就会显得偏颇。其中的代表

性主张认为，个人信息同时关联隐私、知情权与言论自由三种价值或价值性事物，仅以

“隐私保护”为名将会无视另外两种价值，于是“个人信息保护”就是唯一合适的名号。〔４〕

但这是个再明显不过的误解：虽然个人信息的确同时涉及以上三种价值，但一旦谈起对个

人信息的“保护”，那么就只会与隐私发生关联，因为知情权与言论自由基本只与“正当侵

害”个人信息有关，〔５〕它们并非“保护”个人信息的恰当依据。

另一种更有力的想法是哲学式的：隐私本身并非单一且纯粹的价值，而是多种价值派

生出来的复合体。以上这种典型的隐私化约论（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ｓｍ）主张否认了隐私的价值独
特性。如果隐私不过是源自其他价值的派生性价值，那么尽管个人信息的重要性的确仍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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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４〕

〔５〕

参见王锡锌：《个人信息国家保护义务及展开》，《中国法学》２０２１年第１期，第１４５－１６６页。
《民法典》第１１０条罗列了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具体人格权。
参见张新宝：《从隐私到个人信息：利益再衡量的理论与制度安排》，《中国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３期，第４１－４３页。
参见陈景辉：《不可放弃的权利：它能成立吗？》，《清华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２期，第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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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诉诸隐私，但这最终还是会化约为其他更根本的价值。进而，保护个人信息与保护隐私

之间并无性质差异，相对于那些更根本的价值，它们都是中间性名称。〔６〕 在我看来，这才

是支持该法名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最强理由，也是最值得重视的理由。

这篇文章的核心任务，就是通过反省这个最强理由，以证明隐私的价值独特性，并使

之成为保护个人信息的唯一根据。如果论证是成功的，尽管《个人信息保护法》已经是个

无法改变的名称，但仍有充分理由将该法理解为一部“隐私保护法”，〔７〕因为是隐私这个

独特的重要价值，单独赋予了保护个人信息的终极理由。为实现这个任务，本文第二部分

至第四部分将仔细检讨化约论的最强根据；在第五部分至第七部分给出本文认为最有效

的批评方式。这篇文章的最终结论将是：隐私的价值独特性在于，它授予我（作为个人）

这样的能力或资格，即我可以要求他人应以“我是人”、而非“我是我”的方式予以对待，这

对于我的尊严来说至关重要。

二　隐私化约论的基本结构

无论你是否同意隐私是一种不可化约的独特价值，一开始都应首先处理隐私的概念

问题：隐私是什么？所谓隐私，通常是对如下情形的描述：一旦未经你（明示或默示）的允

许，你的信息为他人（社会组织和政府）所知，“他人的知道”将会因为侵害你的隐私，因而

在道德上错误。如果隐私同时还是一项权利，〔８〕该表述的权利形态是：权利人未（明示或

默示）放弃隐私权且其信息为他人（社会组织和政府）所知，“他人的知道”将会因侵害隐

私权而在道德上错误。简单说，侵害隐私的事实状态，就是“未经允许而知道”。〔９〕

那么，是否所有未经允许的知道，都会侵害你的隐私（权）？直觉上的答案是否定的。

例如，我因为分辨出你的头发是假的，而知道了你谢顶的事实，尽管你不愿意被别人知道

这件事情，但只要我没有大肆向他人散播，我的知道就没有侵害你的隐私。何况，很多人

还会由此进一步推论说：当一个人做了（道德上的）错事的时候，通常都不愿意为他人所

知；如果只要他不允许，其他人的知道就会侵害隐私，那么其他人就没有理由去知道或发

现，该错误之事也就不存在被批评的可能，更加无从施加惩罚并阻止其再次发生。所以，

并非所有未经允许的知道，都会侵害你的隐私。

“并非所有未经允许的知道都会侵害隐私”之判断，就成为关于隐私的第一理论直

觉，“只有部分未经允许的知道才会侵害隐私”就是其反向表述。〔１０〕 既然只有“部分的知

道”与侵害隐私有关，〔１１〕那么到底是哪种类型的知道呢？理论家将它转换成关于“知道方

·８３·

《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这是法学者在隐私权之外主张存在独立的个人信息权或类似权利的根本原因。如果化约论是错的，那么个人信

息权就不会是独立于隐私权的权利，而只能是隐私权的派生性权利。

于是，个人信息保护的名称与恰当理解该法的工作相互独立，前者只代表一种与法律判断无关、仅基于紧迫性的

实践考量：即使个人信息重要性的讨论仍不充分，但严峻的实践态势逼迫立法不可再等待下去，“有没有该法”

已是首要的考虑。

本文将不加区分地使用隐私与隐私权这两个概念。

为简化表述，本文将“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允许或放弃”笼统称之为“允许”。

ＪｕｄｉｔｈＪａｒｖｉｓＴｈｏｍｓｏｎ，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Ｐｒｉｖａｃｙ，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２９５，３０７（１９７５）．
如未做特殊说明，以下行文中的“知道”，均指“未经允许而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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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讨论：既然并非所有的知道都跟侵害隐私有关，那么是否侵害隐私，就与是否达到

“知道的状态”无关，而只能与“知道的方式”有关；换句话说，一个人是否会侵害他人隐

私，并不是看他是否已经知道某信息，而主要看他是如何知道的。汤姆森（ＪｕｄｉｔｈＪａｒｖｉｓ
Ｔｈｏｍｓｏｎ）在１９７５年的经典论文中，从这个第一直觉出发，逐渐推导出隐私的化约论。她
以“家庭战争”为例：如果夫妻双方开着窗户在屋内吵架，路过的行人听到了这一切，这明

显并不侵害夫妻双方的隐私；相反，如果夫妻双方关着窗户在屋内吵架，路过的行人注意

到吵架的举动但声音并未同时传出来，于是他决定偷偷摸摸过来听墙根（ｓｐｙ），这无疑会
侵害他们的隐私。因此，是否侵害他们的隐私，就与是否知道吵架的内容或信息无关，否

则前一种听到也将成为对隐私的侵害；这明显只跟知道的方式有关，即，是“偷偷摸摸听

墙根”的行为，导致隐私受到了侵害。〔１２〕

一旦承认侵害隐私只与“知道的方式”有关，接下来的问题就成了这个样子：以某种

方式知道他人的信息，这为何会侵害隐私？对该问题的回答，将不可避免地导向化约论，

这成为隐私的第二理论直觉。在汤姆森看来，之所以是这些、而不是那些知道方式会侵害

隐私，都是因为以下一点：这些知道的方式，最终都侵害了该人的某种“所有权（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ａｒｙ
ｒｉｇｈｔｓ）”。具体来讲，这要么是对财产所有权的侵害，要么是对人身所有权的侵害。于是，
隐私权，就不过是由一系列源于所有权的派生性权利所组成的合集（ａｃｌｕｓｔｅｒ），其本身并
不足以成为一种独特的权利类型，当然也就不具备价值上的独特重要性。

财产所有权的说法很好理解。例如我有一幅画———无论是著名画家的画作、还是不

知名画者的涂鸦，我对这幅画所拥有的所有权中，都包括“将它藏起以避免别人看到”的

内容。于是，只要你未经我的允许以某种方式看到这幅画，你就必然侵犯了我的隐私权；

但在根本上，这仍是对我的财产所有权的侵害，它与你撕碎这幅画在性质上并无区别，〔１３〕

尽管行为方式、严重程度明显不同。所谓人身所有权，指的是我对自己身体所拥有的权

利，这类似于我对那幅画所拥有的“所有权”。此时，如果我不愿意让别人注意到我秃头

的事实，以假发作为遮掩，一旦你以某种方式探知我秃头的真相，那么你就一定会侵犯我

的隐私，因为这侵害我的人身所有权。〔１４〕 如此一来，对隐私权的侵害就被化约为对（财产

或人身）所有权的侵害，隐私权不过它们派生出来的权利合集而已，化约论证就此完成。

可能会有这种基于误解的批评：即使承认化约论是有道理的，但为什么必须接受汤姆

森的看法，而不能将隐私权化约为其他类型的权利？这是因为，由于隐私所保护的对象就

是“信息”，〔１５〕这种特殊类型的客体决定了，侵害隐私的事实条件只能是“他人的知道”，

而“他人的知道”只能等同于该人借助感官而来的“看到或听到”。明白了这一点，汤姆森

的主张就很容易理解：侵害涉及隐私的财产所有权之行为，主要是该财产被“看到”，这明

显不同于以“占有”为典型的其他侵害财产所有权的行为；侵害涉及隐私的人身所有权之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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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ＪｕｄｉｔｈＪａｒｖｉｓＴｈｏｍｓｏｎ，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Ｐｒｉｖａｃｙ，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２９５，２９６－２９７（１９７５）．
ＳｅｅＪｕｄｉｔｈＪａｒｖｉｓＴｈｏｍｓｏｎ，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Ｐｒｉｖａｃｙ，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２９５，３００（１９７５）．
ＳｅｅＪｕｄｉｔｈＪａｒｖｉｓＴｈｏｍｓｏｎ，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Ｐｒｉｖａｃｙ，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２９５，３０４（１９７５）．
传统的看法曾经认为，隐私的保护对象有三：物理意义上的隐私（空间隐私）、信息意义上的隐私与决策意义上

的隐私。但目前的主流理论认为，只有信息意义上的隐私才是隐私的唯一内涵。ＳｅｅＪａｍｅｓＧｒｉｆｆｉｎ，Ｏｎ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ｐ．２３４－２３８．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
OB
AL
 L
AW
 R
EV
IE
W



行为，则是专属该人之事被“看到和听到”，这明显不同于以“损害”（ｈａｒｍ）为典型的其他
侵害人身所有权的行为。〔１６〕

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涉及隐私”这个限定语。它的准确意思是说，并非所有对财

产所有权与人身所有权的侵害，都会跟隐私发生关联。例如，我撕碎你的画与借助工具看

到你私藏的画，虽然都侵害了财产所有权，但只有后者会涉及隐私；同理，我打断你的腿与

摘掉你的假发，虽然都侵害人身所有权，但也只有后者会涉及隐私。于是，对隐私权的侵

害，不是侵害财产所有权的特殊类型，就是侵害人身所有权的特殊类型，此外别无其他可

能。如果以上说法是成立的，那么化约论就无法避免：如果所有对隐私权的侵害，最终都

可化约为对财产所有权或人身所有权的侵害，隐私权就不再是一种独特的权利，当然也就

不具备任何价值上的独特重要性。〔１７〕

本处可稍作总结，汤姆森的化约论包括两个理论直觉：（１）第一直觉，它的负面表达
形式是“（仅仅）知道≠侵害隐私”，正面表达形式是“知道的方式 ＝侵害隐私”；（２）第二
直觉，即“知道的方式＝听到或看到＝侵害（人身或财产）所有权”。〔１８〕 显然，第二直觉的
含义是，隐私并非某种独特的规范性事物，它不过是所有权的特殊类型或内容，这就是隐

私的化约论；而第一直觉则是第二直觉的合理根据，它是化约论得以成立的先决条件。

三　化约论的反对及其失败

化约论刚一提出，即遭遇激烈反弹。一方面，它存在一些明显瑕疵。如财产所有权并

不当然有“不得被看到”的部分，假设看一眼就侵犯财产所有权，那么不借助独立的隐私

权，其中的“侵犯”就无法获得充分说明。〔１９〕 另一方面，它严重挑战了另一极重要的直觉，

这甚至可称为隐私的“首要”直觉，即隐私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关键性价值、利益或权利。〔２０〕

说隐私是关键性的，其实是在说，它比人身或财产所有权都更加根本；但化约论却认为，隐

私权派生自人身或财产所有权，于是其重要性必定次于后两者，这将严重贬低隐私的意

义。该首要直觉必须认真对待，它提供了关注隐私之价值独特性的动机或原因。

但直觉毕竟只是直觉，不能直接当做前提或结论，反对者必须找到隐私重要性的真正

根据。目前的基本策略有二：或者将它关联某种消极价值，或者将它关联某种积极价值。

关于消极的价值，通常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将隐私等同于对自己信息的控制（ｃｏｎｔｒｏｌ）能
力。此时，拥有隐私权，就等于个人拥有将自己的信息何时、以何种方式、交流给何人的决

定权，只要自己决定不让他人知道，他人就没有理由知道。另一个是将隐私等同于限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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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我有一幅画的例子，涉及的就是关于财产的（被）看到；相貌的例子，涉及的就是关于人身的（被）看到；家庭战争

的例子，涉及的就是关于人身的（被）听到。

Ｓｅｅ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Ｓｃｈｏｅｍａｎ，Ｐｒｉｖａｃ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ｈｉｓｅ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Ｐｒｉ
ｖａｃｙ：Ａｎ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ｐｐ．５－６．
在后文中，该表述被简化为“知道的方式＝侵害所有权”。
ＳｅｅＪｕｌｉｅＣ．Ｉｎｎｅｓｓ，Ｐｒｉｖａｃｙ，Ｉｎｔｉｍａｃｙ，ａｎｄ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ｐｐ．３０－３１．
Ｓｅｅ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Ｓｃｈｏｅｍａｎ，Ｐｒｉｖａｃ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ｈｉｓｅ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Ｐｒｉ
ｖａｃｙ：Ａｎ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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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接近自己（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ａｃｃｅｓｓ）的能力。此时，拥有隐私权，就等于个人拥有保护自己免于
他人接近的能力，只要自己不想某人接近或不得以特定方式接近，他就可以诉诸隐私来做

到这一点。〔２１〕 这两种说法的消极性质非常明显：隐私只是用来禁止他人做出某种行动，

而无关权利人本人借此来做出什么。

另一些反对者认为，隐私的价值是积极的，它是人们塑造自身想要之生活样态的基本

条件，这关乎他们的福祉（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代表性的说法是，隐私对于建立并维系社会关系
至关重要。虽然每个人都应被当做独立的道德主体来对待，但与他人创建并维系特定的

社会关系仍非常重要，因为某些关乎福祉的独特善（ｇｏｏｄｓ）只能通过合作才能带来。不
过，仍存在一个重要的限制条件：尽管这些涉及公共善或合作善的事业关乎个人福祉，但

不能强迫人们必须参与。如婚姻就是典型的合作善，但却不能强迫每人都必须结婚。隐

私的价值就在其中蕴含：它允许作为独立道德主体的个人，自主地决定是否将自己的某一

部分信息交流给特定他人，以建立并维系某种社会关系的方式，来追求自己的福祉。〔２２〕

其中的某些人进一步认为，隐私的意义并非在于所有类型的社会关系，而只在于创建

并维系更狭窄的“亲密关系”（ｉｎｔｉｍａｃｙ）。〔２３〕 理由在于，虽然所有关系都涉及“共享”，但
与隐私相关的共享总有“隐秘”的独特味道，只有特殊的亲密关系才能与此完美匹配，无

论是基于尊重的师生关系、基于爱情的夫妻或伴侣关系，还是基于友谊的朋友关系。至于

特定亲密关系到底何种性质，这取决于你们之间准备将何种信息交流给对方，所以即使对

方都是异性，但基于信息的不同，你们或是情侣，或是朋友。于是，隐私的价值就在于，它

决定了你们之间是否存在特定的亲密关系以及这种亲密关系的性质和程度。

虽然理论家事实上会同时提及积极与消极两种价值，〔２４〕但以上这些勾勒基本足够，

因为这些框架性的讨论方式不但本身存在一些共同的缺陷，而且也无法彻底回应化约论

的挑战。就其缺陷而言，它要么削弱了隐私的价值独特性，要么削弱了隐私的价值重要

性。非常明显，消极价值使得隐私很难具备价值上的独特性。这是因为，无论是对自己信

息的控制、还是对他人接近的限制，这都是在将隐私直接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自治（主）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此时，与其说个人是诉诸隐私来控制信息或限制接近，还不如说是直接诉诸
自治来得简单明了。而且，这也使得隐私无法区别于其他类型的自治，于是我在面条与米

饭之间的自由选择，似乎也成了一件关乎隐私的事情。所以，尽管无法否认隐私与选择自

由有关，但还是必须去主张说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自治，否则隐私将不具备独特的意义。

至于积极价值，它很容易滑落为一种工具性证成，从而使隐私的价值重要性大为降低。由

于隐私此时不过是创建并维系社会关系或亲密关系的工具而已，〔２５〕既然它只是工具，那

·１４·

隐私的价值独特性：个人信息为何应受保护？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ＳｅｅＪｕｄｉｔｈＤｅＣｅｗ，Ｐｒｉｖａｃｙ，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ｈｔｔｐｓ：／／ｐｌａｔｏ．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ｅｄｕ／ｅｎｔｒｉｅｓ／ｐｒｉｖａｃｙ／，最近访
问时间［２０２１－０３－１５］。
ＳｅｅＪａｍｅｓＲａｃｈｅｌｓ，ＷｈｙＰｒｉｖａｃｙｉ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３２３，３２３－３３３（１９７５）．
ＳｅｅＪｕｌｉｅＣ．Ｉｎｎｅｓｓ，Ｐｒｉｖａｃｙ，Ｉｎｔｉｍａｃｙ，ａｎｄ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ｐｐ．７４－９４．
例如，在说明隐私有助于创建并维系社会关系时，经常也会谈及对他人接近的限制。ＳｅｅＪａｍｅｓＲａｃｈｅｌｓ，ＷｈｙＰｒｉ
ｖａｃｙｉ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３２３，３２６（１９７５）．
此外还需双方都有建立并维系该关系的意愿，而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所以，隐私不是社会关系的构成性条件，

也不拥有构成性内在价值的地位。参见陈景辉：《法律的内在价值与法治》，《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第８－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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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至多只具备工具价值；如果某事物只具备工具价值，那么就意味着在合适条件下，它是

可被替换的，这使隐私的价值重要性始终不够充足。

除了以上困难，最麻烦的是：它们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化约论的反对？由前可知，汤

姆森的化约论，是由“知道≠侵害隐私／知道的方式＝侵害隐私”的第一直觉与“知道的方
式＝侵害所有权”的第二直觉组成，且第一直觉是第二直觉的先决条件。但很多反对者
却通常接受第一直觉，而只将批判的注意力集中在第二直觉；〔２６〕他们试图将积极或消极

的价值镶嵌在“知道的方式”与“所有权”之间，以阻止由“知道的方式”向“侵害所有权”

的化约。然而，真正有力量的反对，不是只针对第二直觉提出不同看法，而是必须彻底推

翻第一直觉，这是证明隐私之价值独特性的唯一选择。对此，大致可作如下说明。

第一直觉的意思是：一旦你承认“知道≠侵害隐私”，你就必须同时接受“（特定）知道
的方式＝侵害隐私”，于是，侵害隐私的事实条件就从“知道某人信息”转到“以特定方式
知道某人信息”上。这样一来，化约论将不可避免，因为侵害隐私的“错误”将被知道方式

的“错误”全面吸收，隐私就不具备任何值得重视的规范地位。〔２７〕 举例说明：假设你的电

脑中保存了一张你自己的私密照片，你只是为自己所保存，并不想要其他人看到它。某天

当你知道张三看到了这张照片，他是否侵害了你的隐私？这明显取决于张三是如何看到

该照片的。如果是你不小心发给张三使他看到，这似乎并不一定会侵害隐私；如果张三是

通过“黑进”（ｈａｃｋｉｎｇ）你的电脑而看到，这无疑侵害了你的隐私。〔２８〕 此时，一个重要的关
节点出现了：如果“张三黑进电脑并看到你的私密照”是一种侵害隐私的错误，那么张三

的行为到底因何而错误？

这等于在问一件复杂的事情：如果张三的行为的确侵害了隐私，由于张三的行为可分

解为“黑进你的电脑”与“未经允许看到私密照”两个部分，张三的错误到底是因为黑进电

脑，还是因为未经允许看到私密照？有一种不同的看法是，“张三黑进电脑并看到你的私

密照”是同一个行为。但这必须放弃：虽然表面上看是一个行为，但“黑进电脑”与“未经

允许看到私密照”仍相互独立。因为，未经允许看到私密照，并不只能依靠黑进电脑的方

式来实现，潜入你家或拿某种高清设备来偷窥，同样也能实现这个目标；同理，黑进电脑也

不一定就是为看私密照，也可能是为了窃取账户信息或单纯就是好玩。只是在这个特殊

的事件上，这两个独立部分才偶然地结合起来，导致张三犯了侵害隐私的错误。

于是，张三的错误就与两个独立的行动关联起来，那么他到底是如何错误的？此时存

在两个并行的错误因素：一是张三因黑进电脑而犯错，无论他的目的是什么，这首先都是

一种侵害财产所有权的错误；二是张三因未经允许看到私密照而犯错，无论他依赖的手段

是什么，这都一定是侵害隐私的错误。于是，张三的错误有三种可能：（１）他同时犯了黑
进电脑与看到私密照的两种错误；（２）他只犯了黑进电脑的一种错误，看到私密照的错误
被黑进电脑的错误吸收；（３）他只犯了看到私密照的一种错误，黑进电脑的错误被看到私
密照的错误吸收。如果坚持第一直觉，以上哪种可能应当成立？似乎最应成立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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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２７〕

〔２８〕

ＳｅｅＡｎｄｒｅｉＭａｒｍｏｒ，Ｗ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Ｐｒｉｖａｃｙ？，４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３，６（２０１５）．
ＳｅｅＪｕｄｉｔｈＪａｒｖｉｓＴｈｏｍｓｏｎ，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Ｐｒｉｖａｃｙ，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２９５，３１０（１９７５）．
例子取自ＡｎｄｒｅｉＭａｒｍｏｒ，Ｗ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Ｐｒｉｖａｃｙ？，４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３，４－５（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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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恰恰最该被放弃。因为这等于承认“所有未经允许地看到私密照，都会因侵害你的
隐私而错误”，其抽象表达式就是“知道 ＝侵害隐私 ＝错误”，这正好违反以“知道≠侵害
隐私”为内容的第一直觉。同理，由于可能性（３）同样承认“知道 ＝侵害隐私 ＝错误”，它
也必须被放弃。因此，要坚持第一直觉，就只剩可能性（２）：张三只犯了一种错误且是黑
进电脑的错误，看到私密照的错误被黑进电脑的错误全部吸收。

但新问题出现了：由于张三黑进电脑并看到私密照的行为同时又是一种侵害隐私的

错误，那么该怎样理解可能性２呢？唯一的可能是，张三黑进电脑肯定是一种侵害财产所
有权的错误，如果他还同时看到了私密照，那么这就是一种侵害隐私的错误；于是，侵害隐

私的错误最终还是一种侵害财产所有权的错误，它不过是后一种错误的特例，而非单独的

错误类型，侵害隐私的错误就被侵害财产所有权的错误全部吸收。这正是化约论的中心

要点：所有侵害隐私的错误，不过是另外一种错误———侵害（人身或财产）所有权———的

特例，既然侵害隐私并非单独的错误类型，隐私当然也就不具备价值上的独特性。〔２９〕

以上这些讨论，说明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如果承认“知道≠侵害隐私”，就只能接
受“侵害隐私＝以特定方式知道”；而“以特定方式知道”之所以错误，只能是因为该知道
方式本身是错误的，而不（必然）是因为侵害隐私而错误；于是，“侵害隐私的错误”就被

“知道方式的错误”全盘吸收，隐私在此错误中并不拥有独立地位。反过来讲，如果要想

主张隐私的独特意义，就必须证明“黑进电脑并看到私密照”是个侵犯隐私的独特错误，

那么在一开始就必须承认“知道 ＝侵害隐私”，这就必须要推翻汤姆森的第一直觉，否则
任何类型的反对意见都必将失败，包括刚才提到的那些意见在内。

四　“知道”的范围到底有多大？

为何“知道≠侵害隐私”的第一直觉如此关键而成为攻防焦点？初步的理由已先行
给出：如果“知道＝侵害隐私”，那么一个人肯定不愿意自己干的坏事被他人知道，于是隐
私就成为对“做坏事（做道德上错误之事）”的保护。这样一来，对隐私价值独特性的强

调，将会使得对坏事的追究不具备道德上的正当性，也会在根本上消灭“道德责任”的意

义。〔３０〕 因此，要想正当地阻止一个人做道德上错误之事，或让他承担他原本应当承担的

道德责任，那么就必须反对“知道＝侵害隐私”的看法，这就是第一直觉的意义。
不过，这种说法会启发如下反对意见：如果将隐私权理解为保护轻微道德错误的“做

错事的权利”，就有放弃第一直觉的理由。〔３１〕 但这个反驳仍很难成立：其一，是否存在一

种“做错事的权利”，这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３２〕 其二，轻微与严重的道德错误之

间并无清楚的界限，且即使存在也无意义，因为做错事始终是做错事，无论轻微还是严重，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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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ＳｅｅＲｕｔｈＧａｖｉｓｏｎ，Ｐｒｉｖａｃｙａｎｄ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ｓｏｆＬａｗ，８９Ｙａｌｅ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４２１，４３０（１９８０）．
ＳｅｅＲｏｎａｌｄＤｗｏｒｋｉｎ，ＪｕｓｔｉｃｅｆｏｒＨｅｄｇｅｈｏｇ，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ｐｐ．１１２－１１３．
ＳｅｅＣｒｅｓｓｉｄａＧａｕｋｒｏｇｅｒ，Ｐｒｉｖａｃｙａｎｄ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ＧｅｔｔｉｎｇＡｗａｙＷｉｔｈＩｔ”，１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ｏｒ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４１６，
４１６－４３９（２０２０）．
参见陈景辉：《存在做错事的权利吗？》，《法律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２期，第３－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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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没理由将其中一个放在隐私的保护下，而将另外一个排除在外。其三，即使承认隐私只

保护轻微的道德错误，但这势必要借助一些其他价值———例如自治或福祉，〔３３〕这会彻底

动摇隐私的独特重要性。

既然诉诸做错事的权利无法挽救“知道＝侵害隐私”，那么“知道≠侵害隐私”的第一
直觉似乎就必须被接受。但到目前为止，接受第一直觉的理由仍是消极性的，它还是需要

更有力的积极论证。那么，彻底说明第一直觉说服力的积极论证，会是什么模样？这仍然

是个非常复杂的论证。为便于理解，特提醒读者注意，此处涉及两件关联的事情：一件是

尚未提及的隐私概念要素，即其内容必须是“真相或事实”（ｔｒｕｔｈ／ｆａｃｔ）；另一件是其中涉
及的价值准则，即基于诚实或真诚的价值，真相是不怕被他人知道的。

如前所述，无论是“知道≠侵害隐私”还是“知道＝侵害隐私”中的“知道”，准确含义
都是“未经允许的知道”。因此，“知道＝侵害隐私”的意思是，“所有”未经允许的知道都
会侵害隐私；“知道≠侵害隐私”的意思是，只有“部分”未经允许的知道会侵害隐私，另一
部分未经允许的知道并不侵害隐私。那么，到底是哪一部分的知道会侵害隐私？哪一部

分的知道不侵害隐私呢？依据刚才的讨论，答案只能是：“对做错事的知道”并不侵害隐

私，反之，“对做正确之事的知道”将会侵害隐私。为简化讨论，可将前者称为好信息，将

后者称为坏信息。至于哪些信息是好的、哪些是坏的，明显会涉及两种不同的判断：一种

是主观上的好与坏，另一种是客观上的好与坏。前者如秃顶这件事情：对某些人来说，这

因为是缺陷而非常糟糕；对另外一些人而言，则可能因为这展现了男性特质，而不那么坏

或干脆就是好的。后者如家暴和忠诚：你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家暴妻子，这在客观上都是坏

的；你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保持对婚姻的忠诚，这在客观上都是好的。在概念上，主观上好

与坏的判断，取决于你恰好拥有的信念；客观上好与坏的判断，并不取决于你恰好拥有的

信念，而是取决于独立于该信念的客观道德标准，无论你是否恰好拥有它。

如果说是否将“纯粹”主观上好与坏的信息暴露给他人，〔３４〕应完全取决于你的判断或

决定，并且这将成为隐私保护的恰当对象，那么，客观上好与坏的信息，由于并不取决于你

的信念，似乎不能完全由你决定是否可为他人所知，尤其是客观上的坏信息，否则，那些你

杀人、抢劫、从事恐怖活动、家暴等客观上的坏信息，也将因为你的信念而无法为他人正当

地知道。〔３５〕 如果隐私被用来保护这些客观上的坏信息，会严重挑战道德直觉，〔３６〕它最多

只能保护那些客观上的好信息。这等于说，隐私只会对三类信息提供保护：主观上的好信

息、主观上的坏信息、客观上的好信息，只要未被事先允许或放弃，他人的知道都会侵害隐

私；相应地，客观上的坏信息就不处在隐私的保护范围，对它们的知道将不侵害隐私。于

是，“知道≠侵害隐私”的第一直觉，似乎获得了彻底证明。但果真如此吗？
关键的问题是：怎样分辨出特定信息在客观上是坏的呢？通常而言，都是先要知道关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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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ＳｅｅＣｒｅｓｓｉｄａＧａｕｋｒｏｇｅｒ，Ｐｒｉｖａｃｙａｎｄ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ＧｅｔｔｉｎｇＡｗａｙＷｉｔｈＩｔ”，１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ｏｒ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４１６，
４２９－４３３（２０２０）．
“纯粹”的意思是说：此类信息并不存在客观的判断标准，而只存在主观的判断标准。

当然会有人将客观上坏的信息看成是主观上好的，但这并非如同纯粹的主观上的判断一样，就使得那个信息变

成好的。

例如女性主义者经常通过批判隐私对家暴的保护，来证明隐私主要是个“男性（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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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他的全部信息，然后才能根据客观的判断标准，从中辨别出其中坏的那一部分。但全部

信息当中，必然同时包括原本受隐私保护的另外三种，它们也将因此脱离隐私的保护，否

则就无从发现客观上坏的那一部分了。〔３７〕 如果这个推理成立，那么最准确的答案，其实

并非隐私只保护那三类信息，而是“隐私其实并不保护任何信息”，所以隐私就不再具备

独特的地位，这正是上文透过张三的例子所阐明的道理。但如此一来，讨论的重点发生彻

底偏转：为何这三类信息与客观上坏的信息一样，都不受隐私的保护？它们为何都是可被

他人正知道的？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才能彻底证明第一直觉。

现在需要回到前面已提到的“真相”。在概念上，隐私所涉及的“信息”，一定是真相

或事实而不能是假象，否则这就跟隐私无关。这就是隐私在概念上区别于诽谤、欺骗等类

似现象的关键，后两者都只能与假象连在一起。所谓诽谤，就是指通过制造关于他人的假

象，以严重贬低其人格的行为；所谓欺骗，就是指通过制造关于自己或他人的假象，以使自

己从中明显获益的行为。一个人的诽谤或欺骗行为当然在道德上错误，但这跟侵害基于

真相的隐私仍是明显不同的规范性情形。明白了隐私跟真相的必然关联，就可彻底说明

为何可正当知道他人的全部信息。

主要理由有二：一是真相就不怕被他人知道，因为他人的知道并未改变或扭曲真相；

既然事实的面貌未被改变，就很难说其中涉及伤害，因为伤害经常是以“改变”的面貌出

现；既然没有伤害，也就没有理由反对他人的知道。二是如果你不愿他人知道关于你的真

相，这不仅使你有机会隐藏做过的坏事，而且会因此侵害“诚实”（ｈｏｎｅｓｔ）这个至关重要的
客观价值；即使你隐藏的只是自己的真相，你也不再是个“真诚”（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的人。〔３８〕 诚
实和真诚两个价值，使任何隐藏真相的做法都缺乏理由，〔３９〕更无理由反对他人的知道。

现可稍作总结：由于隐私只跟真相有关系，而真相没有理由被隐藏，他人的知道也并

未带来伤害（即第一直觉）；因此，通常所说的侵害隐私，指的并不是真相为他人所知，而

是他人的知道行为本身存在道德错误，于是隐私就化约为错误的知道方式（即第二直

觉）。具体到本文所讨论的汤姆森的观点，由于知道的方式等于看到或听到，那么某种看

到或听到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它要么侵害了财产所有权，要么侵害了人身所有权。以上，

就是汤姆森在近半个世纪前所做的杰出贡献，她以消极的方式巨幅推进了对隐私的理解。

五　真相与伤害

那么，注定必须接受化约论吗？隐私真的不具备独特的价值重要性吗？第三部分一

开始提到的“隐私至关重要”的首要直觉，就像插在水里会弯曲的筷子一样，只是个看错

的假象吗？如果是这样，这篇文章应该就此结束，但它其实根本就不应该开始，因为汤姆

森已经给出了近乎完美的论证。尽管我替她说明了反对者为何错误，或许也把她的第一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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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３８〕

〔３９〕

除非，能够发明一种“坏事探测器”。ＳｅｅＴｈｏｍａｓＳｃａｎｌｏｎ，ＴｈｏｍｓｏｎｏｎＰｒｉｖａｃｙ，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３１５，
３１９－３２２（１９７５）．
ＳｅｅＪａｍｅｓＲａｃｈｅｌｓ，ＷｈｙＰｒｉｖａｃｙｉ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３２３，３２７（１９７５）．
ＳｅｅＡｎｉｔａＬ．Ａｌｌｅｎ，ＵｎｐｏｐｕｌａｒＰｒｉｖａｃｙ：ＷｈａｔＭｕｓｔＷｅＨｉｄｅ？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ｐｐ．３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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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觉说得更完整、有力，但这些都未改变这篇文章实属多余的性质。然而，讨论还在持续

的事实表明，我认为汤姆森的化约论在整体上错了，虽然这是个值得高度尊重的错误。本

文已在前面多次重复过，必须彻底击溃“知道≠侵害隐私”的第一直觉，否则隐私将不具
备任何价值上的独特重要性，它最终不过是一种无法当真的操作性概念或表面价值而已。

接下来的两部分就来做这个工作，首先主要是个防御性的消极论证，其次将给出更强有力

的积极论证，来彻底证明隐私的价值独特性。

由第四部分的讨论可知，第一直觉之所以能够成立，表面原因来自于“知道真相并未

带来伤害”（“知道≠伤害”）这一点；反过来讲，如果隐私是为了“隐藏真相”，由于隐藏真
相必将挑战真诚和诚实等深层价值，这等于说“隐藏带来伤害”（“隐藏 ＝伤害”）。对于
“隐藏＝伤害”而言，明显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方式：一种较弱的主张是，所有的隐藏都会
带来伤害；另一种更强的主张是，既然所有隐藏都会带来伤害，那么每个人就应主动袒露

（ｆｒａｎｋｎｅｓｓ）自己的真相。本部分将会提供两个对称的消极论证：一个是并非所有的隐藏
真相，都会因挑战真正或诚实的价值而带来伤害；另一个是它不能要求个人主动袒露关于

自己的真相，否则这将会带来严重的伤害。

先来处理“隐藏是否等于伤害”的问题。毫无疑问，有一种隐藏一定会带来伤害，这

就是扭曲真相式的隐藏———也就是欺骗，并且欺骗的伤害性质就来自于不诚实或不真诚。

典型例子，是一个人伪造了自己的教育和工作的经历，以使自己与特定工作岗位的要求相

匹配。尽管如此，但这种实质是欺骗的隐藏，其实不应纳入讨论范围，因为它与隐私无关，

当然也与第一直觉无关。但另一种隐藏是否是欺骗却有争议，这就是“未予提及”的隐

藏，即某人未曾提及关于自己的某些真相或事实。如应聘者未曾提及自己刑满释放的事

实，相亲者未曾提及自己离异的事实等。显然，不能将未予提及与欺骗一概而论，因为前

者并未“扭曲”真相，以使对方相信自己是这样或不是这样。但某种情况下的未予提及，

还是有可能等同于欺骗：如果未予提及的内容涉及对方的关注焦点或核心利益，且故意未

提及将使对方误以为在此部分通过检验，那么这在性质上与欺骗并无区别。如已婚者参加

相亲，就是未提及（婚姻状况）的欺骗，这会使另一方当然认为该人未婚；但离异者参加相

亲且未提及离异的事实，却不应一概视为欺骗，除非对方已在征婚启事中有特别声明。〔４０〕

还有一种隐藏，肯定不能算作欺骗，也并不为真诚或诚实所反对，更不能被认为带来

伤害。最明显的有两类，一个是社交场合中的礼仪式客套，另一个是市场交易中的讨价还

价。当你在社交场合遇到某人，你通常会说“很高兴认识你”，但你的真实想法可能是“此

人真无聊”，但没人会认为这是欺骗；同理，隐瞒自己能接受之真实价格的讨价还价，只要

没隐瞒货物的真实信息（原料、品牌或产地等），也无人会认为是欺骗。道理非常简单：欺

骗只是单方的扭曲真相，而对方并不知道这一点；但礼仪式客套和讨价还价，却是双方都

知道（明知）对方给出的，并不一定是真相或真相的全部。〔４１〕 我跟你客套时，其实你也在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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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４１〕

有可能存在这样的反对意见：即使未在征婚启事中有特别声明，应征者隐藏自己离异的事实仍会带来伤害，因为

这会伤害征婚者的预期。但这个说法并不有力：一是征婚者的预期并无清楚的限定，你还可能有其他未予言明

的预期———如收入或生活规划，未表达这些内容并不意味隐藏，更不意味伤害；二是这些预期是否合理仍有争

议，其中某些预期的表达甚至会引发伤害或至少会带来“冒犯”，如希望对方“有车有房、父母双亡”的预期。

ＳｅｅＴｈｏｍａｓＮａｇｅｌ，Ｃｏｎｃｅａｌ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２７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３，１０－１２（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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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客套，虽然我们都在努力显得真诚；讨价还价的双方都知道，那个出价并不是最终可

接受的价格，虽然双方都在极力表示该出价不可再有变动。

现在来考虑更强的主张：基于真诚与诚实的要求，每个人不但应允许他人知道自己的

全部真相，而且应主动袒露这些真相，那么这将会怎样？毫无疑问，无论对自己还是他人，

主动袒露真相都将带来伤害。核心原因，是上文中关于好坏之主观与客观的区分。如果

像化约论者一样，认为主观上的好与坏也属于真相或事实，所以这部分内容也没有理由隐

藏，那么这将引发非常严重的伤害，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必须注意，我所袒露的关

于主观好与坏的评价，都来自于我恰好拥有的观念。此时，我所袒露的主观评价及其背后

所依赖的观念，就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是这个社群中大部分成员恰好认同的观念，或者是

这个社群中大部分成员恰好反对的观念。〔４２〕

如果是前者，那么那些少数观念的秉持者，将会因此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我的袒露

也将成为该社会压力的一部分；相反，如果是后者，那么我自己就是该社会压力的指向对

象，甚至就是最终的牺牲者。千万不要忘记，这些多数的所谓“主流观念”仍然是主观的，

它们不过是“恰好”拥有的观念之偶然一致，并不具备要求他人必须接受的客观根据，但却

跟随着强劲的社会压力。此时，要想对抗如此大的社会压力以避免为其所伤，唯一有效的选

择就是隐藏相关部分的信息，〔４３〕尽管它既是真相又是事实。这就是为什么隐私越受重视，

一个社会就会越自由，因为它是个人用以对抗主流评价、远离社会压力的唯一凭借。〔４４〕

如果一个社群的所有成员，都被要求必须袒露自己的真相，这将糟糕成什么样子？在

这样的社群中，任何人所做的每件事或所有想法，都将被其他任何人知道（听见或看见）。

果真如此的话，这必将是个可怕的世界，它如同边沁设计的全景式圆形监狱（ａｇｌｏｂａｌＰａｎ
ｏｐｔｉｃｏｎ），而且是更令人恐惧的版本：在这个圆形监狱中，每个人都是被其他人随时随地关
注的“囚徒”，每个人也都是随时随地关注其他人的“管教”，无人可幸免于这个同时扮演

加害者与受害者的悲剧角色。形象一点说，这个社群中的每个人，都将像开放式野生动物

园中的动物一样，成为被窥伺或被窥视的对象，虽然这种窥伺或窥视是相互的。

于是，生存于其中的任何个人，将会失去许多关键能力，这经常被化约论的反对者提

到：一个是失去做只能在隐秘情形（ｓｅｃｌｕｓｉｏｎ）中去做之事的能力，例如性爱之事或私下无
伤大雅的肮脏小秘密；另一个是失去自主决定将自己的不同方面呈现给不同的人，进而塑

造不同社会关系的能力。〔４５〕 然而，这些还不是悲惨景象的全部，甚至不是最悲惨的部分。

只要不将“真诚或诚实”与“真相不怕发现”隔离开来，每个人在信息上都将是赤裸裸地无

遮无挡：每个人的任何想法、观念和行动，都将毫无保留地暴露在其他人面前。当一个人

·７４·

隐私的价值独特性：个人信息为何应受保护？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由于它是该社群中大部分成员恰好不认同之观念的第三种可能，与“恰好反对”在实践后果上的差异不大，所以

不做专门讨论。

ＳｅｅＴｈｏｍａｓＮａｇｅｌ，Ｃｏｎｃｅａｌ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２７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３，１６－１７（１９９８）．
可将对抗偶然一致的主流观念及其社会压力叫做隐私的社会价值。相应地，如果该社群还存在由公共机构主动

塑造的主流观念，那么对抗这种情形就是隐私的政治价值。由于隐私具有如此重要的价值，它在实在法体系中

经常处于基本权利的行列。但以此为基础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是否就成为宪法性法律，仍需仔细讨论宪法的

性质。参见陈景辉：《宪法的性质：法律总则还是法律环境》，《中外法学》２０２１年第２期，第２８５－３０４页。
ＳｅｅＡｎｄｒｅｉＭａｒｍｏｒ，Ｗ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Ｐｒｉｖａｃｙ？，４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３，６－７（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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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裸地站在其他人面前，这是对他多大的羞辱？当一群人赤裸裸地生活在一起，文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这件事情还跟他们有关吗？此时，隐私就像衣服，它在遮挡别人目光的同时，
使得尊严和文明成为可能。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内格尔会将隐私视为文明的条件。〔４６〕

六　隐私的意义：从“我是我”到“我是人”

以上感性的说法是不是杞人忧天或夸大其词？知道一个人的全部信息，一定就等于

他赤裸裸地站在别人面前？袒露所有人的全部信息，一定就是个赤裸相对的社群？这需

要重新讨论“信息”的意义。我一直认为，过往的讨论不但忽略了信息与真相的关系，而

且也对信息本身的性质关注过少。如果能意识到隐私之于信息相当于衣服之于身体，那

么就不但会理解隐私在概念上与信息的必然关联，而且会理解隐私对信息的道德重要性。

相反，如果只将信息等同于真相或事实，那么只要我知道的关于你的事情是真实的，我的

知道看起来至少是被道德所允许的；〔４７〕并且，如果你还有意隐瞒真相，那么你就同时又违

反了诚实和真诚的要求。或者说，既然我知道你的真相为道德所允许且你没有理由隐瞒

真相，那么就根本不存在隐私这件关于真相（信息）的外衣，隐私当然不具备值得重视的

意义。相应地，那些通常被认为是侵害隐私的行为，其实不过是一些本身即错误的行为，只

是它们恰巧处在信息领域而已。如此一来，第一直觉及化约论似乎都是无法拒绝的看法。

然而，真相或事实，并非信息的全部意义，甚至都不是最主要的意义。有一个可能是

因技术限制而被忽略的部分，初步揭示了这个要点，这就是信息中的“观念”部分，经常被

认为受到隐私的绝对保护。具体来讲，作为真相的信息，其实就是关于一个人的各种痕

迹；只要他在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过，就存在着与他相关的各种痕迹或信息。〔４８〕 其中的

部分信息是关于行动的，即该人的外在肢体上的积极或消极表达；另外部分的信息是关于

观念的，即该人对自己、他人或这个世界的一些看法。由于能力与手段的限制，人类目前

所能知道的，仍局限在行动信息上，基本不涉及观念信息。假设科技的进展已使观念可

（全部）为他人所知，那么是否还有人会坚持“知道≠伤害”的第一直觉？我不认为会如
此，这是一个想一想都会令人毛骨悚然的世界，赤裸生存者就不再是个比喻。〔４９〕

那么，除了真相之外，信息的意义主要在哪里？为什么“知道＝伤害”？非常明显，一
个人的信息被他人知道的多少，与他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密切相关：被知道得越多，他在

他人心目中的形象，就会从面目模糊逐渐变得面目清晰，最终从一个抽象的人变成一个具

体的人。日常语言中“你对他到底有多了解”的表述，实际上指的就是你掌握了多少关于

他的信息。于是，一旦将隐私视为遮在真相上的外衣，强调隐私就等于对“对该人之作为

抽象个体”的强调，就等于要始终保持特定个体在他人心目中面目模糊的状态。这是隐

私所带来的事实性效果，那么它的规范意义是什么？隐私的价值重要性到底是什么？这

需要借助本部分标题中的那对区别：我是人与我是我。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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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ＳｅｅＴｈｏｍａｓＮａｇｅｌ，Ｃｏｎｃｅａｌ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２７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３，４（１９９８）．
ＳｅｅＴｈｏｍａｓＳｃａｎｌｏｎ，ＴｈｏｍｓｏｎｏｎＰｒｉｖａｃｙ，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３１５，３２０（１９７５）．
所以，虚构的人物是不被认为拥有隐私权的，即使那个虚构的人物可能有真实的原型。

之所以会“毛骨悚然”，也是因为接下来将详细讨论的我是人与我是我这对区别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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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我是人，指的是我在他人（团体、社会组织或政府）心目中是个面目模糊的抽象

个人（人）；所谓我是我，指的是我在他人心目中是个面目清晰的具体个人（我）。所以，隐

私的规范意义在于，它使得我有能力或资格，由面目清晰的“我”回到面目模糊的“人”的

状态；或者说，我可以诉诸隐私来要求他人，以“我是人”、而非“我是我”的方式予以对待。

然而，以上说法仍显笼统：为何他人不能罔顾隐私的要求，而以“我是我”的方式予以对

待？这种对待究竟错在哪里？这需要进一步说明“我是我”与“我是人”的规范含义。

先来看“我是人”：当我只是你或他人心目中的抽象个人，你或你们应怎样对待我？

由于此时“我”是“人”这个位置或位格的事实占有者（ｐｌａｃｅｈｏｌｄｅｒ），〔５０〕唯一合适的做法，
就只能是以对待“人”的方式来对待“我”，即以满足“人的尊严”的方式予以对待；〔５１〕反

之，一旦他人没有如此对待，这必然有违人之尊严的基本要求，其最轻微错误形式就是歧

视，无论是基于性别、种族等自然差异还是基于其他社会差异。这样一来，“我”就成为一

个完全匿名的存在者，〔５２〕你们必须过滤掉那些跟“我是人”无关、也就是跟“我是我”有关

的信息。此时，每个人基于“我是人”而获得的对待，就与其他人没有区别，因为所有人在

尊严的意义上都完全相同。

再来看“我是我”：当你或你们越多知道我的信息，我在你的心目中就从一个面目模

糊的抽象个人，变成了一个色彩鲜活的具体个人；或从纯粹的人之位格占有者，变成了某

个具体且独特的形象。于是，“我”就成了一个专门喜欢写别人看不懂之抽象文字的中年

男人，这是“我”区别于“你”的标志。那么你或你们应怎样对待“我”？恰当的对待方式

必须与“我（的形象）”匹配，或你不应以“不是我”的方式来对待，因为那并非“我”所应

得。进而，为保证对待方式恰当，你就被许可掌握更多关于我的真相，这是“恰当对待”的

必然要求。所以，基于“我是我”的对待将因人而异，因为每个人的信息肯定不同。

于是理论上，每个人都会同时面临两种对待方式：“我是人”之基于尊严的相同对待，

与“我是我”之基于应得的不同对待。现在可将他人的对待义务称为“尊重（ｒｅｓｐｅｃｔ）”，于
是前者就是一种承认式（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尊重，它单纯是因为我之为人的地位而被给予的尊
重；后者可称为评价式（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尊重，它是基于我的优点或贡献（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ｏｒｍｅｒｉｔ）而被
给予的尊重。〔５３〕 虽然在理论上，这两种尊重是并行存在的；但在实践上，它们却存在明显

的竞争关系。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一点上：评价式尊重蕴含着不尊重（ｄｉｓｒｅｓｐｅｃｔ）的正当
化，但承认式尊重却不蕴含这部分内容。

具体来讲，由于承认式尊重是对人之尊严唯一合适的规范性态度，所以这种尊重才是

承认式的，它等于尊重了一个人之为人的地位，同时也意味着承认式不尊重是个自相矛盾

的表达，或承认式尊重与承认式不尊重之间无法相容。然而，由于评价式尊重系于某人的

优点与贡献，如果该人只是泯然众人，那么就没有理由获得这种尊重；一旦该人开始作

恶———无论多么轻微，他就开始得到评价式不尊重。简单说，依照你行为的对错或善恶，

·９４·

隐私的价值独特性：个人信息为何应受保护？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参见朱振：《基因编辑必然违反人性尊严吗？》，《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１９年第４期，第１７５－１７８页。
ＳｅｅＡｄａｍＥｔｉｎｓｏｎ，Ｗｈａｔ’ｓＳｏＳｐｅｃｉａｌａｂｏｕｔＨｕｍａｎＤｉｇｎｉｔｙ，４８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３５３，３５３－３８１（２０２０）．
ＳｅｅＴｈｏｍａｓＮａｇｅｌ，Ｃｏｎｃｅａｌ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２７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３，１６（１９９８）．
ＳｅｅＳｔｅｐｈｅｎＤａｒｗａｌｌ，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ＰｅｒｓｏｎＳ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ｐ．１２２－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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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将合理地得到评价式的尊重与不尊重。显然，没有人可能是道德完人，〔５４〕承认式尊重

与评价式不尊重的重合就是常态。只要承认存在这种重合，承认式尊重就开始受到评价

式不尊重的侵蚀，且侵蚀的严重程度与你的信息被知道的程度成正比；一旦你的全部信息

都被掌握，那么承认式尊重将最终消失不见。

简单说，如果无法有效阻隔承认式尊重与评价式不尊重，那么我是人或我的尊严将可

能彻底沦为空话，阻止出现该结果的主要规范性事物就是隐私，这正是其价值重要性之所

在。否认了这一点，第五部分最后提到的悲惨景象，就不只是一种悲观者的想象，而是未

来注定会出现的现实：当一个社群中所有人的全部信息都是可知的，这不过是一群无尊严

者组成的群体，〔５５〕文明根本不可能在其中诞生，更不可能获得发展和实现繁盛。对这个

糟糕景象的警惕，就是第三部分开头提到的首要直觉，即隐私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关键性价

值、利益或权利，只有诉诸隐私这件遮蔽在信息或真相上的衣服，才能够保障尊严重新回

到被评价者的身上，他才能够被给予一种“生而为人”的对待，他才能以一种有尊严的方

式存在，他所属的那个社群才是文明可能生发出来的真正道德共同体。

七　余论：澄清与反驳

以上就是关于隐私之价值独特性的完整说法，但这仍会引发一些反对意见，我将选择

其中三者以做澄清。第一，由于隐私的讨论始于１９世纪９０年代，〔５６〕这似乎表明隐私只
是一件现代性事物；但如果认为它必然同尊严和尊重有关，隐私就是一种自始就有的价

值。这其中的落差如何解释？在我看来，这种隐私的历史性或时代性看法明显是个误解，

它混淆了隐私的存在与隐私的被侵害。也就是说，由于侵害隐私需以“知道”为条件，只

有到了报纸和电台大行其道的１９世纪９０年代，个人信息才有可能被一般人知道并记住，
隐私的价值才逐渐浮出水面；尤其是今天这个个人信息都能被摄像头（人脸识别）、监听

设备和网络完全探知的信息时代，隐私几乎是生活在这个“走过必留下清楚痕迹”时代的

唯一凭借，否则每个人都不过是这个时代的赤裸生存者。但不能因为报纸或网络等侵害

方式是时代创造的，就误以为隐私的价值也是时代性的；如果隐私不是早已存在的价值，

就没有理由诉诸隐私做应对。简单说，即使承认侵害隐私的方式是新的，但没有理由认为

隐私本身就是新的价值或新兴权利。〔５７〕

第二，一旦承认隐私与“我是人”和“我是我”有关，化约论更加不可避免，因为隐私将

被“我是人”中的尊严和“我是我”中的自治（主）完全吸收，此时“我的隐私”要么是我的

尊严、要么是我的自治。然而，这个看法误解了隐私与尊严和自治之间的关系，隐私并非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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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这个说法似乎将道德楷模排除在外，但一旦考虑到评价式尊重中蕴含着规范性的力量，那么这种竞争关系仍会

在道德楷模身上存在。具体的例子是，曾经做过善事的道德楷模，经常会被道德绑架要求去做其他的善事，否则

他就会获得“伪善”的评价式不尊重。

这干脆就是动物所组成的群体，虽然其中也可能存在着等级或权力的结构，如同大猩猩组成的所谓“社会”，但

这绝对称不上是“文明的社会”。

ＳｅｅＳａｍｕｅｌＷａｒｒｅｎ＆ＬｏｕｉｓＢｒａｎｄｅｉｓ，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Ｐｒｉｖａｃｙ，４Ｈａｒｖａｒｄ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３，１９３－２２０（１８９０）．
参见陈景辉：《权利可能新兴吗？———新兴权利的两个命题及其批判》，《法制与社会发展》２０２１年第３期，第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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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与尊严和自治有关，而是与它们同时有关，或者说隐私是处在尊严和自治之间的居间

价值。因此，拥有隐私等于拥有提出如下主张的资格和能力：尽管“我是我”，但你仍然应

以“我是人”的方式来对待。其中的关键在于“他人”二字，也就是说他人因为隐私负担了

这样的义务：尽管你对我同时存在承认式尊重与评价式不尊重，你必须以某种方式抑制自

己的评价式不尊重，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抑制对“我的信息”的知道，并且这必须被包

括法律制度在内的社会主要制度所肯定下来。〔５８〕 当然，我是否基于隐私提出这样的主

张，基本上完全取决于我自己的决定，所以隐私通常被视为一种权利。

第三，如果隐私要求他人应以我是人、而非我是我的方式来对待，那么似乎只有让我

的所有信息均不被人所知，才能最大限度保障我的隐私。但事实上，我的很多信息都一定

会为他人所知，这既导致隐私保护在事实上的不可能，又导致第一直觉的必然成立。这需

要仔细说明“我的信息”的准确含义。依据我是人与我是我的两分，所有跟我有关的信

息，可大致分为“与我是人有关的信息”同“与我是我有关的信息”。非常明显，所谓“我的

信息”仅指后一种信息，也就是“由我参与其中的信息”：一方面，我是否参与决定了该信

息的有无；另一方面，不同人的参与使该信息的内容有所差异。例如，我已婚的事实或信

息，就是由我和配偶共同构造出来的，且该婚姻的意义取决于我们对于婚姻的特殊看

法，〔５９〕所以它是隐私的保护对象。

此外四种与我有关的信息，就不属于我的信息的范围：其一，与“我是人”有关的信

息。由于它们只涉及我是人这件事情，所以并不处在隐私的保护范围，你知道了它也不会

侵害我的隐私，我基于隐私也不能禁止你知道。最明显的例子是你知道了我的名字，这在

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侵害我的隐私，因为你无法单纯从名字中获得关于我是我的信息。〔６０〕

其二，关系公共福祉的公共（开）信息（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６１〕 由于这些信息与公共福祉
有关，因此它们必须被人所知，无论这些信息占有者是否愿意，无论是担任公共角色之政

治人物的隐私受限，还是政府的信息公开义务，均可做这样的理解。同理，如果将犯罪行

为视为对公共福祉的挑战，它们也将被排除出隐私的范围。〔６２〕 其三，你从我自愿公开的

信息中推导出来的内容，无论这个推导的结果是否合理或是否符合事实，只要你不向他人

传播，尽管这些内容可能是我想掩盖的，但你的知道也不会侵害我的隐私。〔６３〕 其四，我所

知道的客观信息———例如地球绕着太阳转，尽管我知道了这些信息，但由于它们跟“我是

我”无关，所以并不处于隐私的保护范围之中。

·１５·

隐私的价值独特性：个人信息为何应受保护？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如果承认式尊重与评价式尊重（不尊重）同时存在，就不能基于前者而要求抑制后者。所以，自愿采取某种有违

自身尊严的方式谋生就应当被允许，如侏儒自愿通过允许他人抛掷以获取报酬。（翟小波提供了这个例子）

这表明，虽然我跟你是最亲密之婚姻关系的成员，但我仍可诉诸隐私，要求你给予“我是人”的对待；但将隐私等

同于亲密关系的创建和维系，却不太容易说明亲密关系中的隐私。

但类似的年龄、性别、身高、种族、民族等信息，却有可能让你开始为我画像，它们就有可能不再属于“我是人”的

信息。于是，本文无法讨论的一个重要实践问题是：这些原本跟我是人有关的信息，在何种条件下将转变成跟我

是我有关的信息？

ＳｅｅＢｅｎｅｄｉｃｔＲｕｍｂｏｌｄ＆ＪａｍｅｓＷｉｌｓｏｎ，Ｐｒｉｖａｃｙ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３，
５－６（２０１９）．
参见张峰铭：《犯罪本质的工具主义诠释》，《中国法律评论》２０２１年第６期，第１３８－１５２页。
如果第一直觉中的“知道”指的就是对以上三种信息的知道，那么即使第一直觉成立，但也与隐私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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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　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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